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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
11 号——信息披露工作考核》修订说明

为充分贯彻落实中国证监会《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三年行

动方案（2022-2025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三年行动方案》），以及

全面注册制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理念，进一步优化信息披露考核

机制，提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，本所拟对《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引第 11 号——信息披露工作考核》进行修订。现将修订情

况简要说明如下：

一、本次修订背景

本所自2001年起实施信息披露考核制度并制定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信息披露工作考核办法》，后紧跟资本市场发展于2008年、

2011年、2013年、2017年、2020年多次修订完善。在2022年规则

整合工作中，本所将信息披露考核相关规则整合至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——信息披露工作考核》（以

下简称《考核指引》）。

近年资本市场改革全面深化，随着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全市

场注册制的全面实施，《考核指引》的部分规则条款已不能适应

当前监管形势与实践。为充分发挥信息披露工作考核在推动提升

信息披露有效性，助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作用，本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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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《考核指引》进行了针对性修订。

二、修订主要内容

本次修订在保持原有框架基本稳定的基础上，从优化考核机

制及内容、调整加减分标准、强化负面清单、拓宽结果应用等四

个方面进行修订。

（一）优化考核机制及内容，构建科学评价体系

一是根据监管实践，为使信息披露考核结果更好反映当年年

报信息披露质量和审查情况，将考核期间由上年 5 月 1 日至当年

4 月 30 日调整为上年 7 月 1 日至当年 6 月 30 日。二是明确考核

范畴不仅包括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，还包括上市公司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主体与上市公司

相关的信息披露和规范运作情况。三是进一步梳理整合，将考核

内容分为规范性及有效性两个层次，同时细化考核要点，增强规

则的可执行性。如规范性方面，专设条款强化信息披露的业务操

作规范性要求，并细化相关标准，引导上市公司完善信息披露内

部管理机制并有效运行；有效性方面，新增条款督促上市公司常

态化召开业绩说明会、针对性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，以及有

效运用信息披露手段支持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等。此外，进一步明

确上市公司因违法违规行为被证监会行政处罚，并被本所予以纪

律处分或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形下“一事不二罚”的原则。

（二）调整加减分标准，适应新形势下监管需求

信息披露考核指标体系的加减分项目是区分信息披露质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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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重要依据，本次修订根据当前监管面临的新形势和需解决的新

问题，进一步完善相关标准。一是将考核基准分调整为 80 分，

并在此基础上新增加分项内容，如公司充分重视及配合信息披露

工作，以及畅通沟通渠道，规定期限内如实回复本所问询，共建

良好市场生态等。二是为有效缓解在定期报告披露周期最后时段

集中披露的情况，鼓励上市公司适当提早披露定期报告，同时鼓

励创新信息披露形式，帮助投资者更简明、直观了解上市公司，

本次修订在相关考核指标中增加相应加分分值。三是充实减分指

标，如新增信息披露多次出现补充或者更正、后续业务数据录入

错误作为减分项；打击上市公司通过互动易、股吧等平台主动迎

合市场热点炒作股价等行为，相关情况在信息披露考核指标中予

以体现并提高减分分值。

（三）进一步明确负面清单，提高“一票否决”力度

《考核指引》通过负面清单对触及相关情形公司的考核结果

实行“一票否决”，本次修订加大了负面清单的否决力度，并新

增部分负面情形。一是强化非标意见及立案稽查对信息披露考核

的负面影响，将年报审计报告及内控审计报告被出具非标意见的

公司、处于立案稽查阶段的公司从考核不得为 A 调整为考核不高

于 C，同时新增“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

实现的盈利低于业绩承诺的 80%”“被出具行政监管措施”和“未

召开年度业绩说明会”等作为考核不得为 A 的情形；二是考核不

高于 C 的情形增加“考核期末公司股票在风险警示板交易”“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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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超过80%被质押”和“公

司董事会、监事会或者股东大会无法正常召开并形成有效决议”

等对公司影响较大的负面情形；三是考核为 D 的情形增加“内部

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”“考核期内被本所公开

谴责或者累计两次以上（含）通报批评”和“未落实整改要求”

等情形，进一步强化对严重违规情形的打击力度；四是与《股票

上市规则》等上位规则同步，将考核不得为 A 的情形修订为董事

会秘书空缺超过 6 个月，考核为 C 的情形修订为董事会秘书空缺

超过 9 个月。

（四）拓宽考核结果的应用范围，提升创优驱动力

根据《三年行动方案》的要求，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考核结

果应用。一是加大对 A 类公司的服务支持力度，主要是与注册制

下相关审核机制衔接，明确对于信息披露优质的公司，本所重组

审核机构及再融资审核机构依据相关规定可减少问询轮次或者

不进行审核问询；二是强化合规督导，考核为 D 的公司原则上不

开通信息披露直通车，并要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及高

级管理人员参加合规培训，督促公司完善信息披露内部管理流程，

提升执行效果等。

三、过渡期安排

修订后《考核指引》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2022-2023 年度信

息披露考核工作考核期为2022年 5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，

自 2023-2024 年度开始，考核期为上年 7 月 1 日至当年 6 月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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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。


